
2012年4月28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A2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３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

一、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期届满，现进行换届选举。

１

、董事会同意周海鸣女士、应国强先生、徐荣军先生、张斌先生、李英女

士、姜国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２

、董事会同意张广生、张晖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独

立董事任期最长不超过

６

年的规定，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董事会同意戴继雄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所有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

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四；独立董事意见见附件五。

以上九位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均为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下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时；

●

会议地点：上海虹口区保定路

３２５

号海烟大酒店

１６

楼多功能厅；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会议地点在上海虹口区保定路

３２５

号海烟大酒店

１６

楼多功能

厅，附近有公交车

２２０

路（保定路站），公交车

１４５

路（保定路站），公交车

１７

路（保

定路站）；有地铁四号线（大连路站）；会议方式为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

、审议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审议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周海鸣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２

）选举应国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３

）选举徐荣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４

）选举张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５

）选举李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６

）选举姜国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７

）选举张广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

８

）选举张晖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

９

）选举张晖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９

、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曹晓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

２

）选举费心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１０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设立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公司向上海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申请人民币

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１３

、 审议公司向上海银行虹口支行申请新增人民币

１５

，

６７５

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公司向农业银行北新泾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１５

、审议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以不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借款人民币

５

亿元的议案；

１６

、 审议本公司为子公司上海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７

、 审议本公司为子公司上海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上海农商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８

、 审议本公司为子公司上海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川北支行

综合授信

３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担保议案。

１９

、公司独立董事作述职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为了便于工作，会议集中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纺发大楼），靠近江苏路。

交通情况：地铁

２

号线江苏路站

４

号口出，临近公交车有

０１

路、

６２

路、

５６２

路、

９２３

路、

４４

路、

２０

路、

８２５

路、

１３８

路、

７１

路、

９２５

路。

“现场登记场所”地址问询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 ３３１７

。

３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证券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委托人帐户卡、

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股东单位的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但须附上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的复印件，并在显著位置标明“股

东大会登记”字样。

（五）其他事项

１

、公司地址：上海军工路

２２４

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９０

联系人：阎磊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９５１１０２

；

０２１－５３８９１２２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１２３６０９

；

０２１－５３８９１２２１

２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本次会议不发礼品。

特此决议。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未明确表决意见的视为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附件二：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海鸣，女，

５６

岁，硕士，高级政工师。 曾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书记，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光明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应国强，男，

５６

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高级经营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海市五四农场副场长，上海市新海农场场长，上海东海股份有限公司

（现海博股份）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城隍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总经理等职。现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

徐荣军，男，

５４

岁，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党委书记。 现任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张斌，男，

４２

岁，硕士，工程师。曾任正广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源

本食品质量检验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正广和网上购物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食品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上海

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英，女，

４３

岁，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高级会计

师。 曾任新疆会计事务所项目经理；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光明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光明食品（集团）冷食事业部总经

理；光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姜国芳，男，

５４

岁，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梅林正广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梅林正

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广生，男，

６９

岁，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研究员。曾任上海市第一商业局

副局长，上海市财政贸易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主任，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董事长。现任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流通经济研究

所名誉所长，吉林省政府经济顾问，美国凯瑞集团亚太区专家组成员，锦江股

份、东方日升独立董事。

张晖明，男，

５５

岁，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独立

学院）院长。 现任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

长，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联华超市、海搏股份独立董事，上

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副理事长。

戴继雄，男，

５２

岁，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会计学系教研室副主任、硕

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金融部总经

理，上海外经贸会计学会副会长，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三：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为上

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

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梅林正

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

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

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被提名人在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戴继雄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会计学专业

副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四：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梅林正广

和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担任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

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

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

过六年。

六、我们其中的戴继雄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

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资格。 并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戴继雄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

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

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

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五：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

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年任期即将届满，拟进行

董事会换届选举。 有关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如下：

一、六名董事候选人为：周海鸣女士、应国强先生、徐荣军先生、张斌先生、

李英女士、姜国芳先生。

二、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为：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先生。

经审阅周海鸣女士、应国强先生、徐荣军先生、张斌先生、李英女士、姜国

芳先生、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先生的简历，未发现有不符合董事和独立董事

任职的情况，我们认为周海鸣女士、应国强先生、徐荣军先生、张斌先生、李英

女士、姜国芳先生、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先生符合董事和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要求。

对于上述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所作出的决议。

独立董事：张广生 张晖明 戴继雄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３

股票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

一、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期届满，现进行换届选举。 监事会同意

曹晓风先生、费心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监事候选人简

历附后）。

以上两位监事选举均为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曹晓风先生简历

曹晓风，男，

５８

岁，硕士，高级会计师 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现任：光明食

品（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兼任：上海城煌庙第一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长（城惶珠宝总汇董事长）、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光明食品

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上海市高级会计师评委会成员，上海市内审协会

常务理事，上海市市民帮困基金会外部监事。 荣誉称号：

２００８

年中国十佳

ＣＦＯ

年度人物，

２００８

年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

２００９

年中国最具价值的财务领军人

物，

２０１０

年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

２０１１

年度财智人物等。

费心佳，女，

４８

岁，大学本科，会计师。 曾任上海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经理，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副主任、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上海

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资产财务部总经理，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该议案已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太原豪

峰，本公司持有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８０％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拟签订综合授信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授信协议，期限

１

年，本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太原豪峰提供综合授信担保，负有连带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工商注册登记号：

１４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３１７

注册地点：太原市学府街

１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王彦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零玖拾叁万元整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污水处理设备的建设、经营：污水处理设施的咨

询、设计、施工及设备安装。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１

，

９１５．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２

，

０４４．９９

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

９

，

２２７．５７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８１７．４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９

，

８７０．６６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２

，

１４３．０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０２．３９

为万元，净利润

为

２３１．２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３

，

２１６．７７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３

，

１５７．２７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９

，

３９５．３６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１

，

７６１．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０５９．５０

万元，营业收入

为

５０５．６２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５４．５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５４．５０

万元。 （该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另行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支持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根据公司提供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太原豪峰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中披露的财

务数据，经谨慎研究，我们认为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３００

万元（含本次

９００

万元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之

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

式购买资产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０

号《关于核准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公司于接到核准批文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发布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

文的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为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八益电缆”）

１００％

的股份，标的资产过户前的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

（

万股

）

出资比例

１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

３

，

０６０．００ ６８．００％

２

江苏九洲投资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南京丰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 ７．３３％

４

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５．２０ ４．５６％

５

江苏澄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２．６７％

６

朱弘

１８０．００ ４．００％

７

朱明

２５．２０ ０．５６％

８

金源苏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９

周叙元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０

朱峰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１

胡金花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２

周康直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３

范沛菁

２１．６０ ０．４８％

合 计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八益电缆完成公司股东名册更名登记，并将修正的章程备案至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 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出具 《公司备案通知书》

（

０４０００２２１

）公司备案［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２５０００１

号。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２

）汇所验资第

６－００３

号

《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八益电缆的上述

８０％

股权已经变更至汉缆股份名下，汉

缆股份实际向八益电缆股东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４

万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１８．３９

元，计人民币

１９

，

１９９．１６

万元，本次发行完成后汉缆股份的注册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八益电缆公司股东名册及备案至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章程修正，八益电缆

目前的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

（

股

）

出资比例

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９５

，

５００ ９９．９９％

２

青岛女岛海缆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０．０１％

合 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公司经

核准向发行对象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发行

８

，

８７４

，

０００

股股份、 向常

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５９５

，

０８０

股股份、向朱弘发行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股份、向朱明发行

７３

，

０８０

股股份、向朱峰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金源苏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周叙元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胡金花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周康直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范沛菁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的工作，其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尚未完成，本公司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股份登记进行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登记，并向本公司注册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截至目前，有关手续正在办理

中。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北京德和衡律

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

见书》（德和衡（京）律意见（

２０１２

）第

１２

号）。

上述证券服务机构意见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参加表决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６．４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副董事长杨寅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２

，

５０８

，

１３９．３９

元， 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７８

，

５８９

，

６０２．３３

元。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７

，

８５８

，

９６０．２３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５５

，

６５４

，

２８７．５７

元，减去报告期内发放

的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

２４

，

９３８

，

８０１．４６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９５

，

３６４

，

６６５．２７

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股权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后的公司总股

本

４１５

，

６４６

，

６９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税）。 本

次利润分配后，尚未分配的利润

５７０

，

４２５

，

８６３．８１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根据其工作量，双方协商确定具体报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４

，

１０５

，

７２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海南省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Ｍ３

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３２

，

０９４

，

３９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７０．８５％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毅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见证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规及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４６４

，

０２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３

，

６３０

，

３６８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８９％

。

公司股东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投弃权票， 理由为西沙旅游航线尚处

开发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可通过“椰香公主”轮试运营稳步推进。

该投资项目需在获得交通运输部运力批复后实施。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周朝霞律师、 张晋顼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１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到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关于更换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

的通知》，由于担任公司首发项目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梁燕华女士工作变动，不能继续担任持续督

导期的保荐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冀东晓先生接替梁燕华女士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

保荐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陈桂平先生和冀东晓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冀东晓先生简历

冀东晓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董事，经济学学士，保荐代表人，具

有

１１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历。 曾参与或主持北矿磁材（

６００９８０

）、思源电气（

００２０２８

）、嘉事堂 （

００２４６２

）、

三维工程（

００２４６９

）、佳讯飞鸿（

３００２１３

）的首发上市；中信海直（

００００９９

）配股；鲁银投资（

６００７８４

）重组

等投资银行项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因工作人员笔误，做如下更正：

原披露的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周五）下午

３

：

００

。现

更正为：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周五）下午

２

：

３０

。

会议其他事项均不变。

公司就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